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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极生物和地质标本标准化
整理与共享试点子项目
中国科学院海洋生物标本馆极地生物标本库
管 理 制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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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馆所藏极地生物标本为国家珍贵资源和科研资料，仅供科学研究使用。使用时必须爱护标本，不得损坏和随意解剖。

2、 本馆日常管理工作（包括标本登记、入库、出借归还手续、信息查询、存储等）由管理员负责。管理人员需不断提高业务能力和管理水平。

3、 保持馆内整洁、肃静，严禁吸烟。注意防火、防水、防盗和人员安全，不得违章用电，不准随便开敞标本库和公用门窗。 

4、 未经消毒处理的标本、活体动物、危险性物品及各种与标本馆业务无关的杂物不准带入馆内。未经允许，非本馆管理人员不得随意进入库房。

5、 野外考察采集的标本所有权归国家，严禁私藏标本。标本应随同采集记录及鉴定名单一同交与管理人员，并办理验收手续。调离、出国、离退休人员，在办理离所手续前必须将所有标本如数交还标本馆。

6、 研究工作告一段落（包括发表新种），应将所研究标本（包括新种模式标本）连同单行本或著作各一份交由标本馆登记保存。

7、 外单位人员来馆参观或查阅标本需提前持介绍信联系并提出目的及具体范围。查阅标本、卡片及数据库资料应在馆内进行，所看内容需先行登记，工作中应保持标本的完整，看后需交管理人员验收。外单位人员利用本馆标本资料（如测量、拍照、借阅等）需经馆长同意。用于赢利目的需交费。标本如需外借，借用人需提交书面申请并由单位作保，经有关专家同意，馆长签署同意后交管理人员办理外借手续。借用人应保证标本不丢损。借期一般本市不超过一个月，外地不超过三个月，国外不超过六个月。标本馆有权随时收回。模式、珍稀及历史标本一律不外借。

8、 对丢失和损坏标本者除责令其赔偿（赔偿标准见附件）外，将视情节分别给予警告、暂停借用标本、不得入库等处罚，严重者追究法律责任。

9、 标本上的原标签不得涂改和撕毁，发现差误时应通过管理人员另加标签，新标签应注明日期及鉴定人。

10、 本馆与国内、外研究机构交换和赠送标本需征求有关专家的意见，根据馆藏数量确定。经馆长签署批准并办理书面手续。

中国科学院海洋生物标本馆

                       2006年10月
第 2 页 共 3 页

